
1

台中市捷運文心北屯線機廠及車站區段徵收

協議價購簡報

台中市政府

中華民國99年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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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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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目的

本計畫係配合本市捷運建設計畫，辦理舊
社地區變更主要計畫作業，並以區段徵收
方式取得捷運北屯機廠、G0站、G3站及相
關公共設施用地，期藉由多元機能之引
入，帶動本地區環境機能及發展能更臻完
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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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範圍

本計畫區東起旱
溪，西至道路編
號40M-7計畫道
路；南以松竹路
為界，北止於臺
中縣、市交界，
面積共約104.56
公頃。

 

潭子鄉
潭子鄉

縱貫鐵路
旱溪

松竹路

計畫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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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配置規劃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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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強度管制情形

350%70%捷G3

----捷1、捷G0捷運系
統用地

------綠地用地

--45%15%公園用地

------公園兼滯洪池用地

--30%15%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

2,000㎡350%55%休閒服務專用區

1,500㎡350%55%特定商業區

1,000㎡350%55%第二種商業區

公園用地及
公園兼兒童
遊樂場用地
依據「都市
計畫公共設
施用地多目
標使用辦
法」申請作
地下多目標
使用，不受
左列建蔽
率、容積率
之限制。

500㎡250%50%第二之一種住宅區

備註最小建築基地面積容積率建蔽率項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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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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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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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關稅捐之處理

四、辦理流程

五、同意協議價購後，應配合辦理事項

六、其他所有權人應配合辦理事項

七、土地權利義務之終止

八、協議價購不成之處理方式

九、所有權人得行使之權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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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令依據

土地徵收條例第11條規定

「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

前，…，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

他方式取得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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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協議價購價格

土地：按照協議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，不予
加成。

建築改良物：依「臺中市公共工程建築改良物拆
遷補償自治條例」 、 「臺中市辦理公共工程拆遷
補助及獎勵金發放作業要點」及相關規定辦理。

農林作物等：依「臺中市辦理徵收土地農林作物
及水產養殖物、畜禽類 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」及
相關規定辦理。

墳墓：需依「臺中市殯葬管理自治條例」及相關
規定辦理。



11

三、相關稅捐之處理

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，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徵
收補償價格售予需地機關者，免徵其土地增值
稅。

協議價購之不動產如有應繳之各種費用，如地
租、水電費、瓦斯費、電話費、管理費等，概由
所有權人於辦理移交前負責繳清完竣。

土地分割暨分筆登記費用、產權移轉登記費用、
印花稅、契稅、鑑界費及代書費由本府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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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辦理流程

同意協議價購者，應於會後或7月27日前繳
交同意書。

逾期未提出者，視同放棄參與協議價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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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同意協議價購後，應配合辦理事項

(一)簽約時，應檢附文件：

 身分證明文件，如：身分證影本、戶
籍謄本、戶口名簿影本。

 印鑑章及印鑑證明

 土地所有權狀

 完稅或免稅證明

 其他依土地登記法令必備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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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同意協議價購後，應配合辦理事項

(二)配合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

 如有補正事項，所有權人需於期限內

配合辦理補正。

 如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補正者，則已簽

訂之協議價購契約及協議價購同意書

視同無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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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同意協議價購後，應配合辦理事項

(三)買賣價金給付：

 俟本府陳報之捷運文心北屯線機廠及車站
區段徵收計畫，經內政部核准後再行辦理
簽約及買賣移轉，並於完成移轉登記後，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一次給付。

 如內政部未核准本府所陳報之區段徵收計
畫時，經本府通知後，協議價購同意書失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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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其他所有權人應配合辦理事項

有繼承情形者，須辦妥繼承登記後，由繼承人辦
理簽約事宜。

土地訂有耕地租約者，需檢附終止耕地租約及依
規定補償承租人之證明文件。

訂有他項權利、限制登記或其他登記事項者，須
檢附其塗銷證明文件。

公同共有之土地，應經全體共有人同意。

除契稅外，所有權人請自行繳清各項稅賦。

所有權人於登記完竣並領訖買賣價金翌日起三個
工作天內配合辦理移交，不得藉故拖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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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土地權利義務之終止

原土地所有權人於會同本府辦妥原所有權

移轉登記並領取協議價購款後，即終止對

該土地之一切權利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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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協議價購不成之處理方式

所有權人如拒絕參與本次協議或經開會未

能達成協議者，本府將依土地徵收條例規

定程序辦理區段徵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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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所有權人得行使之權利(一)

陳述意見：

如拒絕參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
議，並對於本府嗣後擬依法申請區段徵
收有意見者，請於99年7月27日前，按行
政程序法第105條規定，以書面向本府陳
述事實上及法律上之意見。

逾期視為放棄陳述意見之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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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所有權人得行使之權利(二)

公告期間異議權利

本府於接到內政部核准區段徵收案時，將
依土地徵收條例第18條規定辦理公告。

若土地權利關係人對於公告有異議者，應
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。

本府於接受異議後旋即依法查明處理，並
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土地權利關係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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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所有權人得行使之權利(三)

申請一併徵收

區段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
整，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。

徵收建築改良物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
不整 。

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年內以書面方
式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，逾期不予受理。

條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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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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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意見陳述及答覆


